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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检定与

校准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机场公司，空管局、飞行学院、民航二所：

为提升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水平，进一步促进民用航空气象计

量器具检定与校准工作，保证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量值的准确

可靠，民航局组织修订了《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检定与校准管

理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民用航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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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检定与校准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 总则

第一条　 为了规范中国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的检定、校准

及相关工作，确保气象计量器具量值准确可靠，确保气象要素测量

质量符合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气象法》《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》和《中国民用航空计量管

理规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 民航空管运行单位、民用机场管理机构、民用航空气

象服务机构和民用航空气象计量技术支持机构应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（以下简称计量器具）是指

用于民用航空气象活动并能直接或间接测出被测对象量值的装

置、仪器仪表、量具。

第四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计量技术支持机构是指通过中国合格

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（ＣＮＡＳ）认可，具有民用航空气象计量技术和

管理支持能力的机构。

第五条　 民航空管运行单位、民用机场管理机构、民用航空气

象服务机构应当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配置民用航空计量器具管理

所需的设备和装备。

第六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使用的未列入《实施强制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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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的计量器具，应进行非强制检定以确定其是

否符合法定要求，或者进行校准以确定其量值的误差。

第七条　 民航空管运行单位、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和民用航空

气象服务机构应当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持续检查、监控计量器具

使用各环节，及时纠正偏差，达到符合适用的民用航空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状态。

第八条　 民航局鼓励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采用在线、动态、

实时、远程、高效校准等技术实施计量器具质量控制，鼓励民航空

管运行单位和民用机场管理机构采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实施

计量器具非现场动态管理。

第二章　 职责

第九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对所属气象计量器具进行

具体管理，并履行如下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气象计量器具检定与校准的管理制度并指定

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组织委托检定或委托校准，确保气象计量器具量值的准

确可靠；

（三）验收并管理气象计量器具的计量技术资料；

（四）承担本单位气象计量器具管理的其他相关任务。

第十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的计量器具管理人员应经过

相关计量技术知识的培训，掌握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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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计量器具管理人员的主要

职责为：

（一）承办或协调计量器具的委托检定或委托校准工作；

（二）建立、保存计量器具资料档案，确保技术资料的完整性

和可追溯性；

（三）参与计量器具的计量技术资料的验收。

第十二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计量技术支持机构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根据委托实施气象计量器具的检定与校准工作；

（二）研究拟订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；

（三）提供气象计量器具相关的技术支持和管理支持；

（四）开展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管理政策、规范、标准研究。

第十三条　 民航空管运行单位、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履行

计量器具的管理职责并为所属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计量器具的

购置、量值准确性的保持提供资源。

第三章　 计量器具的检定

第十四条　 计量器具的检定是指：为查明和确认计量器具是

否符合法定要求的活动，包括检查、加标记和（或）出具检定证书。

第十五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对要求检定的计量器

具委托检定。 委托检定的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置或法定授权的计量

检定机构。

第十六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选择被委托机构和委托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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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时应该核实和约定的信息至少包括如下内容：

（一）核实委托检定机构的资质；

（二）核实是否有相关检定规程；

（三）约定应覆盖气象服务机构所在机场相应气象要素极值

的检定点。

第十七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按照检定规程

执行。

第十八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的计量器具检定结果为不

合格的，应重新调整，经再次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第十九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检定的计量器具功能失

效或损坏，经调整和修复后，应经检定合格方可使用。

第二十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检定的计量器具，若在

检定证书有效期内使用中发现数值异常，应立即停止使用并进行

检定。

第四章　 计量器具的校准

第二十一条　 计量器具的校准是指：在规定条件下，为确定测

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，或实物量具或参考物质所代表

的量值，与对应的由测量标准所复现的量值关系的一组操作。

第二十二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对要求校准的计量

器具委托校准或自行校准。

第二十三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委托校准的机构应当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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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计量授权证书的计量技术机构或民航气象计量技术支持机

构。

第二十四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选择被委托机构和委托

校准时应该核实和约定的信息至少包括如下内容：

（一）核实委托校准机构的符合性；

（二）核实是否有相关校准规范；

（三）约定应覆盖气象服务机构所在机场相应气象要素极值

的校准点。

第二十五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对使用的且没有校

准规范的计量器具进行自行校准。 自行校准根据计量器具生产方

的技术手册实施。

第二十六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的校准周期应参照附件

１ 执行。

第二十七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计量技术支持机构实施校准，应

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满足技术要求的校准环境、计量标准器具和校准设

备设施；

（二）具有计量器具校准能力的技术人员；

（三）具有支持校准的质量管理体系，包括校准规范、校准过

程的质量控制、校准过程和结果的记录。

本办法中的校准规范是指国家计量校准规范、民航气象计量

校准规范、国家和行业计量检定规程的计量性能要求、通用技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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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和计量器具控制等相关部分；

（四）具有计量器具校准的管理制度。

第二十八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的计量器具，若校准结

果不满足民航气象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，应重新调整或修复，经再

次校准满足要求后方可使用。 若再次校准结果仍不满足要求，应

及时更换设备。

第二十九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校准的计量器具功能

失效或损坏，经调整和修复后，应经校准满足要求后方可使用。

第三十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校准的计量器具，若在

校准证书有效期内使用中发现数值异常，应立即停止使用并进行

校准。

第五章　 档案

第三十一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建立和保存计量器具

的档案。 计量器具的档案至少应包括：

（一）计量器具明细表；

（二）计量器具的技术资料，包括使用说明书、技术手册等；

（三）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；

（四）计量器具的检定或校准证书；

（五）计量器具自行校准记录；

（六）计量器具校准结果确认记录；

（七）计量器具调整和修复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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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　 民用航空气象计量技术支持机构应建立和保存

原始记录，至少应包括：

（一）检定、校准的原始数据及其导出数据；

（二）被检定或校准的物品的信息；

（三）实施检定、校准的人员、设备和环境条件及依据方法；

（四）数据处理记录；

（五）出具的校准证书、检定证书。

第三十三条　 民航气象服务机构计量器具的档案、民用航空

气象计量技术支持机构的计量过程记录应至少保存 １０ 年。

第六章　 附则

第三十四条　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原《民用航空气象

计量器具检定与校准管理办法》 （ＡＰ－１１７－ＴＭ－２０１０－ ０６）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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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

 

民航气象计量器具校准周期表 

要素类别 名称 周期（年） 

温度 温度传感器 2 

湿度 湿度传感器 1 

温度、湿度 温湿度一体传感器 1 

气压 气压传感器 1 

风向 风向传感器 2 

风速 风速传感器 2 

雨量 雨量传感器 1 

大气透射仪、前向散射仪、云高仪、背景光亮度仪 按技术手册的要求执行 

 

 



　 抄送：民航各监管局，民航西藏区局，各空管分局（站）。

　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印发　


